
蔡真与被害人签订的那些贷款

合同看似一切正常 其实陷阱重重

仔细分析 就可发现诸多异常细节

第一 收取车辆证书的原件

办理车辆抵押贷款时 被害人以车

辆作为抵押物 与嫌疑人签订了车

辆抵押合同 借款合同 委托书等

书面材料 嫌疑人以用于办理抵押

手续或审批贷款手续为由 向被害

人收取行驶证 产权证 保险单据

车辆购置原始发票及身份证原件

且再未归还 一般情况下 原件当

由本人持有 如需查看原件 与复

印件核对后 收取应当是复印件

嫌疑人收取原件的目的正是为方便

之后转卖车辆

第二 车辆抵押合同有意写入违

反现行法律的条款 合同中约定 借

款人违约时 嫌疑人有权变卖车辆

从而实现抵押权 而根据我国 物权

法 规定 抵押权人在债务期届满前

不得与抵押人约定 债务人不履行到

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 债

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发生当事

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 抵押权

人可以与抵押权人协议 以抵押财产

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该抵押财产所

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未达成协议的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 变卖抵押财

产 嫌疑人和被害人所签订的车辆抵

押合同中含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条款

嫌疑人擅自依据该条款出售抵押财

产的做法 没有法律依据且明显损害

被害人的利益 符合为占有被害人的

抵押财产而故意设置该条款

第三 故意创设被害人违约机

会 嫌疑人以 出现异常需要检

测 或被害人逾期付款 或车辆无保

险是骗贷等理由 擅自将被害人的车

辆开走并作处分 这些理由都是嫌疑

人刻意编造 究其根本 是嫌疑人利

用合同中所约定的不合法 不合理的

条款 肆意认定对方违约 并规避法

律责任 显示其非法占有被害人之

抵押财产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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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资金短缺 想临时调个 寸头 于是用汽车做
抵押借款 这个看似合理的计划却可能不小心落入骗子设

下的圈套

日前 在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查办的一起案件中 嫌疑

人以可以办理车辆抵押贷款为嘘头 借口 异常 没
有按时还款 骗贷等各式各样的理由 在车主不知情的情

况下擅自开走被抵押的车辆 然后要求车主高价赎回 或
是直接将车子转卖 而仔细分析嫌疑人与被害人签订的抵

押贷款合同 陷阱重重 套路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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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 车辆突然不见了

车辆贷款套路深深


